[bookmark: heading_0]吊车采购招标技术文件
[bookmark: heading_1]一、招标项目概况
本次招标采购吊车共计5台，用于中压车间一楼3跨区域货物吊运作业，该区域为厂房后期增设吊车点位，原厂房建设阶段未规划吊车相关配套设施。投标人需按本技术文件要求提供符合标准、质量合格、性能稳定的电动葫芦双梁桥式起重机设备，包含设备制造、运输、基础立柱施工、轨道及滑触线铺设、安装、调试、验收及售后服务等全部内容，确保设备适配现场安装环境并满足车间实际生产吊运需求。
[bookmark: heading_2]二、设备规格及核心技术要求
[bookmark: heading_3]（一）设备数量及型号参数
	序号
	设备型号
	数量
（台）
	核心参数

	1
	LH5T—11米
	2
	额定起重量5T，跨度11米，吊钩至地面高度≥4.8米；采用电动葫芦双梁桥式起重机，配置座式运行小车

	2
	LH3T—11米
	3
	额定起重量3T，跨度11米，吊钩至地面高度≥4.8米；采用电动葫芦双梁桥式起重机，配置座式运行小车


[bookmark: heading_4]（二）车间安装环境要求
1. 场地基础及跨区配置：安装场地为中压车间一楼，现场布设称重柱，柱间距为7.5m，整体划分为3跨作业区域，每跨车间长度105m；跨区设备配置为第一跨安装5T吊车2台、第二跨安装3T吊车2台、第三跨安装3T吊车1台。
2. 立柱施工要求：投标人需在现有称重柱周边设计并施工专用承重立柱，作为吊车轨道及承载结构的基础支撑；立柱基础需完成受力验算，施工工艺、基础承载力、立柱安装垂直度及间距偏差均符合国家起重机安装及建筑结构施工相关标准，施工过程不得对原有称重柱及厂房建筑主体造成结构影响，确保新增立柱与厂房原有结构协同受力、安全稳定。
3. 轨道铺设要求：轨道铺设需适配7.5m柱间距及各跨105m全长要求，轨道材质不低于Q345，轨道平直度、焊接质量均符合国家相关标准，无焊接变形、裂纹等缺陷；轨道采用压板式固定，每米设置不少于2组压板，固定牢固无松动，轨道接地电阻≤4Ω，确保设备运行平稳无晃动、无啃轨现象，轨道安装质量符合《通用桥式起重机》（GB/T14405-2011）要求。
4. 滑触线铺设要求：轨道旁同步完成滑触线铺设施工，滑触线选型、安装高度、间距设置均符合国家起重机电气安装相关标准，配套防护措施到位，确保供电稳定、安全，铺设完成后与轨道、立柱、厂房墙体等设施无任何干涉。
5. 设备空间适配要求：吊车整机总高≤5.8米（含轨道及设备自身高度），结合吊钩至地面高度≥4.8米的要求进行设备结构设计，预留足够安全间隙；吊车顶部与厂房顶最低点的安全距离符合国家起重机安装相关标准，设备运行过程中严禁与车间称重柱、新增立柱、墙体等发生剐蹭或干涉。
[bookmark: heading_5]（三）操控及安全要求
1. 操控方式：采用地面遥控操控，遥控器需具备零延迟、无干扰特性，配备精准微调功能，保障重物平稳对位，满足车间精细化吊运作业需求。
2. 安全装置：设备需配备完善的安全保护装置，包括起升高度限位器、行程限位器、超载限制器、紧急停止按钮等，超载10%时限制器自动切断起升电源；所有安全装置的设计、安装及性能均符合《起重机械安全规程》（GB 6067.1-2010）要求，确保作业安全，杜绝安全隐患。
3. 运行性能：设备运行平稳，起升、行走无明显异响，制动灵敏可靠，起升速度、运行速度均符合国家起重机行业相关标准；座式运行小车轮组与主梁顶面轨道精准匹配，运行无卡滞、啃轨现象，满足车间高效吊运作业需求。
[bookmark: heading_6]三、设计、制造及验收标准
1. 设备设计、制造需符合《起重机设计规范》（GB3811-83）、《通用桥式起重机》（GB/T14405-2011）等国家及行业标准，标准冲突时执行最高级别，标准更新时执行最新版。
2. 设备主要钢结构材料不低于Q235-B，需提供材质合格证明；钢结构焊接符合国家标准，重要受力焊缝需射线无损探伤并出具报告；主梁跨中上拱度符合GB/T14405-2011要求，钢板喷涂前需经抛丸或喷砂预处理并达到国家除锈等级标准。
3. 电气系统采用三相四线380VAC（±10%）、50Hz（±1Hz），轨道、立柱及滑触线需接地，电缆敷设规范；动力回路绝缘电阻≥0.5MΩ、控制回路≥1MΩ，电气及电控设备分别符合GB50150-91、JB4315标准。
4. 验收标准：
4.1.  投标人职责：设备安装调试完成后，全权负责办理吊车验收全部合规手续（含特检院检测、设备备案等），确保手续齐全、合法有效，可正常投入使用；配合招标方完成现场验收，确保设备运行正常、各项指标符合本技术文件及相关标准。
4.2.  所需资料：投标人需提交完整验收资料，包括但不限于产品合格证、检测报告、安装调试报告、探伤报告、立柱施工检测报告、特检院检测合格报告及相关备案手续。
4.3.  费用承担：所有与检测、备案相关的各类费用均由投标人全额承担，招标方不承担任何相关费用及工作；招标方仅负责组织现场验收，对照本技术文件及相关标准，检查设备规格、性能、安全装置、安装质量、立柱及轨道施工质量等，确认全部合格后完成验收，试验流程符合《起重机械试验规范和程序》（GB5905-86）要求。
[bookmark: heading_7]四、安装、调试及售后服务
1. [bookmark: _GoBack]安装调试：投标人全权负责设备运输、卸车、立柱施工、轨道及滑触线铺设、设备安装与调试，承担全部费用；施工人员需具备特种作业资质，流程符合TSG Q7016-2016及相关国家标准；调试后确保设备正常使用，总工期≤30日历天。
2. 售后服务：质保期≥2年（自验收合格起），质保期内24小时响应、48小时到场，免费维修更换损坏部件。
3. 技术培训：为招标方操作人员、维护人员提供免费培训，涵盖设备操作、维护、故障处理及立柱、轨道、滑触线检查知识，培训效果需经招标方确认合格。
[bookmark: heading_8]五、其他要求
1. 投标人需提供设备详细的技术参数、结构图、安装示意图，以及承重立柱、轨道、滑触线的施工设计图纸、受力验算报告等资料，确保资料真实、准确，与实际施工及设备一致。
2. 设备及配套施工（立柱、轨道、滑触线）需符合国家环保、节能相关标准，设备运行过程中噪声、震动符合国家起重机行业相关标准，无明显污染；施工材料需选用环保、合格产品，避免现场施工造成环境污染。
3. 投标人需承诺所供设备为全新、未使用过的合格产品，承重立柱、轨道、滑触线等配套材料为原厂合格正品，无质量瑕疵；若存在假冒伪劣、参数不符、施工质量不达标等问题，招标方有权拒收并追究投标人违约责任。
4. 设备制造周期、运输、现场施工及安装调试周期根据招标方要求合理安排，投标人需制定详细的施工进度计划，明确各环节工期节点，确保按时交付并投入使用。
5. 投标人需对现场施工及设备安装的安全负全部责任，施工过程中制定完善的安全施工方案，配备齐全的安全防护设施，杜绝安全事故发生；若发生安全事故，所有责任及经济损失均由投标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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